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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绿色行为碳减排量化指南 行 步行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公民自愿采用步行出行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化原则、评估范围与程序、评估内容和数据

质量管理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公民自愿采用低碳步行出行的绿色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的评估1，指导个人及出

行平台开展公民低碳步行行为减排量的计算。其他低碳出行行为涉及公民自愿步行行为的可参考使用本

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2852.1-2016 城市客运术语 第1部分：通用术语

GB/T 33760-2017 基于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技术规范 通用要求

T/ACEF 031-2022 公民绿色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交通出行 transportation

指车辆、行人在社会道路上从出发地向目的地移动的交通行为。

3.2 绿色低碳出行 low-carbon mobility

产生较低（更低）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采用公交、轨道、自行车、步行、合乘等交通出行方式出行。

3.3 小汽车 car

指国标 GA802-2019中定义的小型及微型载客汽车。

3.4 乘距 ride distance

指在一次乘行中，乘客从上车地点到下车地点的距离。

[来源：GB/ T 32852.1—2016， 5.3.8，有修改]

3.5 客运周转量 passenger person-kilometres

统计期内，客运量与平均乘距的乘积。

[来源：GB/ T 32852.1—2016， 8.5]

3.6 客运量 passenger volume

统计期内，运送乘客的总人次数。

1自愿指存在其他可替代的低碳或高碳出行方式情况下的自愿选择，但非出行类的步行锻炼不包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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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 T 32852.1—2016， 8.2]

3.7 步行出行行为 travel by walking

公民自愿采取步行低碳出行方式出行的行为。

4 温室气体减排量化原则

4.1 适用性

选择适应目标用户需求的温室气体排放源、数据和方法，能够对有关温室气体信息进行有意义的比

较。

4.2 准确性

尽可能减少偏差和不确定性。

4.3 透明性

在满足国家政策、商业秘密要求的前提下，发布充分适用的信息，使目标用户能够做出合理的决策。

4.4 保守性

确保采用的假定、数据和评估方法不高估温室气体减排量。

5 温室气体减排量化评估范围与程序

5.1 评估范围

本文件涉及步行出行行为的温室气体种类仅包括CO22。

5.2 评估程序

步行出行行为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化评估程序应包括：

a) 步行出行行为和排放源识别；

b) 基准线情景的识别；

c) 基准线情景排放量计算；

d) 步行出行行为边界；

e) 步行出行行为碳减排量估算；

f) 减排量化结果与评估。

量化评估程序可由图1表示。

2公民交通出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包括 CO2、CH4和 N2O。因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中甲烷、氧化亚

氮占比极小，占总排放量不足 2%，因此，本文件仅对 CO2 进行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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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基 减基 减减

图 1 步行出行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评估程序

6 温室气体减排量化评估内容

6.1 步行出行行为和排放源识别

6.1.1 步行出行行为识别

步行出行行为主要指公民自愿采取步行出行方式替代各类低碳、高碳出行方式的从出发地向目的地

移动的行为。

步行出行行为是指存在其他可替代的低碳或高碳出行方式情况下的自愿选择，商业步行活动及以锻

炼保健为目的的行为不属于本文件中步行出行行为。

6.1.2 排放源识别

出行边界应包括日常步行出行方式覆盖的地理边界，涵盖的排放源为零。

6.2 基准线情景识别

基准线情景为综合所有陆上可能采用出行方式的平均碳排放水平。出行方式包含公交车、地铁、出

租车、私家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普通自行车、步行、其他。

注：判断出行方式是否属于公民在基准线情形下被替代的出行方式，取决于所在区域陆上交通基础，例如部分地区

禁摩或未建设城铁、轻轨。对基准线情景的识别，应基于对所在区域的陆上交通模式分析判断。若部分车辆种

类没有被明确或者不符合已列明的任何一类，则将该部分车辆归为“其他”。

6.3 基准线情景排放量计算

6.3.1 基准线排放因子的确定

基准线情景下出行的平均碳排放因子根据不同类型交通工具的碳排放因子和交通出行方式占比加权

计算得出，计算方法见公式（1）。

单种交通工具出行的人公里排放因子应考虑汽油、柴油、压缩天然气（LNG）、液化石油气（LPG）、

电力等不同能源种类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方法见公式（2）。

交通工具使用不同燃料的年度总消耗量根据能耗法或行驶里程法获得，行驶里程法计算方法见公式

（3），能耗法计算方法见公式（4）。

客运周转量通过不同交通工具的客运量与年度平均乘距乘积获得，计算方法见公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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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verage = t Et� × rt(1)

式中：

Eaverage——基准线情景下出行的年度平均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人千米（kgCO2/pkm）；

Et——基准线情景采用交通工具t出行的人公里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人千米

（kgCO2/pkm）；

rt——基准线情景交通工具t出行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Et = j
DFCt,j×EFj

PTt
� (2)

式中：

Et——基准线情景采用交通工具t出行的人公里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人千米

（kgCO2/pkm）；

DFCt,j——交通工具t使用燃料类型j的年度总消耗量，单位为千克、千瓦时、立方米（kg、kWh、Nm3）；

EFj——燃料类型j的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千克、千瓦时、立方米（kgCO2/kg、
kgCO2/kWh、kgCO2/ Nm3）；

PTt——交通工具t的年度客运周转量，单位为人千米（pkm）。

DFCt,j= k UMCt,k,j� × ADDt,k,j × Nt,k,j (3)

式中：

DFCt,j——交通工具t使用燃料类型j的年度总消耗量，单位为千克、千瓦时、立方米（kg、kWh、Nm3）；

UMCt,k,j——交通工具t第k种车辆规格使用燃料类型j的单位行驶里程消耗量，单位为千克、千瓦时、

立方米每千米（kg/km，kWh/km，Nm3/km）；

ADDt,k,j——交通工具t第k种车辆规格使用燃料类型j的年均行驶里程，单位千米每辆（km/辆）；

Nt,k,j——交通工具t第k种车辆规格的数量，单位辆（辆）。

DFCt,j = n ECt,j,n� (4)

式中：

DFCt,j——交通工具t使用燃料类型j的年度总消耗量，单位为千克、千瓦时、立方米（kg、kWh、Nm3）；

ECt,j,n——交通工具t第n个统计对象使用燃料类型j的年度消耗量，单位为千克、千瓦时、立方米（kg、
kWh、Nm3）。

PTt = Pt × Dt (5)

式中：

PTt ——交通工具t的年度客运周转量，单位人千米（pkm）；

Pt ——交通工具t的年度客运量，单位人（p）；

Dt ——交通工具t的个人年度平均乘距，单位千米（km）。

注1：能耗法宜在统计对象明确，数据基础好且易收集的情况下使用，确保统计范围不重复、遗漏；行驶里程法宜在

统计对象繁多、数据不易收集的情况下使用，考虑不同车辆规格下的行驶里程水平以及能源消耗水平。

注2：普通自行车、步行以及其他的基准线排放均视为零排放，排放因子为0。当核算基准线情景排放因子所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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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不完善时，当地有权威文件公布的相关碳排放因子，可直接采用权威文件缺省值。

6.3.2 基准线情景排放量

6.3.2.1 单次计算法

基于保守性原则，应将出发地与目的地两点之间步行的最短路径为基准线情景的单次出行里程，暂

不考虑交通拥堵、道路绕行引发的额外温室气体排放。基准线情景排放量计算方法见公式（6）。

BG = m Eaveragea × Dm × 10−3� ...........................................................(6)

式中：

BG——基准线情景下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Dm——单人第 m次基准线情景下行驶里程，单位为人千米（pkm）。

6.3.2.2 综合计算法

基准线情景的所有自愿单次出行里程因数据量庞大，无法有效统计时，可采用公民步行出行总行驶

里程乘以一定系数进行折算，获取基准线情景总行驶里程。基准线情景排放量计算方法见公式（7）。

BG = Eaveragea × m Dsw ×� k × 10−3··································· (7)

式中：

BG——基准线情景下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Dsw——第 m次步行出行行驶里程，单位为人公里（pkm）；

k ——自愿出行系数，无纲量。

6.4 步行出行行为边界

步行出行行为边界的空间范围应以所在省市和地级市为减排行为发生的地理边界。

6.5 步行出行排放量计算

由于步行出行行为的人公里碳排放因子为0，则步行出行行为的碳排放量PEy为0。

6.6 减排量化结果与评估

减排总量为基准线情景排放量与低碳步行出行排放量的差值，计算方法见公式（8）。

ER = BG − SG (8)

式中：

ER——步行出行绿色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BG——基准线情景下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SG——低碳出行下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7 数据质量管理

7.1 数据质量要求

选取活动数据、排放因子时，应说明数据来源，确保数据来源明确，有公信力，具有适用性、时效

性，以及与减排量评估的预定用途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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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选择和收集与选定的量化方法要求相一致的温室气体活动数据或排放因子。按照数据质量依次递

减，温室气体活动数据分为连续测量数据、间歇测量数据、推估数据，排放因子分为本地化实测排放因

子、权威文件发布的区域排放因子、国内外文献相关排放因子，应优先使用质量较高的活动数据或排放

因子。

7.2 数据管理要求

应建立和应用数据质量管理程序，保持一个完整的温室气体信息体系，对与低碳出行情景和基准线

情景有关的活动数据和信息进行管理。重点对数据的不确定性进行评价，在对温室气体减排量进行计算

时，宜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电力和热力排放因子及燃料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应采用

国家公布的或主管部门认可的相关数据，具体数值可参考T/ACEF 031-2022。监测数据和参数选用实际

测量值时通常具有较小的不确定性。常用化石燃料相关参数缺省值、电力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应采用

国家/典型城市公布的或主管部门认可的相关数据，参见附录A

定期开展内部评审和技术评审，重点对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交叉检验，对可能产生的数据误差风险进行

识别，并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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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减排量化过程使用的参数缺省值和排放因子

表A.1. 常见化石燃料燃烧特性参数缺省值

常见化石燃料燃烧特性参数缺省值见表A.1。

表A.1 常见化石燃料燃烧特性参数缺省值a

燃料品种 计量单位
低位发热量NCV

（GJ/t或GJ/104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CC
（tC/GJ） 碳氧化率OF

汽油 t 43.070 18.9×10-3 98%
柴油 t 42.652 20.2×10-3 98%

液化天然气（LNG） t 44.2 17.2×10-3 98%
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1》、《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指南》、《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19年修订版》。

表A.2. 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默认值

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默认值见表A.2。

表A.2 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默认值

排放因子类型 数值 单位

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0.5703 tCO2/MWH
注：数据来源于《关于做好2023-2025年发电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3〕

43号）。如国家主管部门更新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应按照更新后的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进行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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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活动数据来源

B.1 基准线情景活动数据来源

基准线情景活动数据主要包含各类交通工具出行比例、交通工具使用的燃料类型及年度消

耗量、交通工具单位行驶里程消耗量、交通工具年均行驶里程、交通工具保有量、交通工具的

年度客运量、年度平均乘距等活动数据，活动数据统计来源可参考如下：

a）交通工具出行比例宜采用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外发布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其次基于对

所在区域的公民出行方式问卷（公民出行方式调查问卷示例见附录B）调查结果综合判断分析

得出，调查采取抽样调查法，出行调查抽样率依据GB/T 51334-2018；
b）交通工具使用的燃料类型及年度消耗量宜通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获得，其次采用国家或

省的统计数据、企业上报数据；

c）交通工具单位行驶里程消耗量宜采用权威研究机构或车辆能耗监测管理大数据平台发布

的地方测量数据，其次按照国内外文献、最新IPCC缺省值、制造厂商设计值的顺序选择数据来

源；

d）交通工具年均行驶里程宜采用权威研究机构或车辆运行监测管理大数据平台发布的地方

测量数据，其次采用国内外文献、交通研究报告公布的数据；

e）交通工具保有量宜通过当地交通警察局或相关行政职能部门获得，其次采用国家或省的

统计数据、企业上报数据；

f）交通工具的年度客运量宜按照营运车辆和非营运车辆分别收集数据，营运车辆优先采用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外发布的数据，其次使用国家或省的统计数据；非营运车辆或营运车辆无

统计数据的根据CDM-EB Tool 18 Ver.1.0“城市客运交通模式转换基准线排放计算工具”计算平

均载客人数；

j）年度平均乘距宜采用公共服务运输行业相关企业、权威研究机构或车辆运行监测管理大

数据平台发布的地方测量数据，其次采用国内外文献、交通研究报告公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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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不同情景人公里排放因子参考值

常用基准线情景的加权平均排放因子应采用国家/典型城市公布的或主管部门认可的相关数据，默认

值见表C.1。

表C.1 基准线情景平均排放因子参考值

基准线平均排放因子 数值 单位

城市交通出行1 0.0812 kgCO2/pkm
高碳出行2 0.238 kgCO2/pkm

地铁轨道交通出行2 0.039 kgCO2/pkm
公交汽车出行2 0.067 kgCO2/pkm

注：

1数据来源于《深圳市低碳公共出行碳普惠方法学》中深圳市 2019 年的人公里排放因子；

2数据来源于《北京市低碳出行方法学》（京环发〔2022〕7号）中北京市 2022年低碳出行活动碳排放因子中不同高

碳、低碳出行方式的人公里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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